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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檢送「建築物公共場所防火標章認證制度」相關資料各1

份，詳如說明，請　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部民政司案陳本部建築研究所102年4月23日建研安

字第1020003213號函暨本部102年4月1日「研商宗教設施

防火安全管理事項」會議紀錄結論辦理。

二、請貴府（局）提供並鼓勵所轄登記有案之正式登記寺廟參

考申辦，另本部業將申請取得「防火標章」納入績優宗教

團體表揚事蹟項目之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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